
吉财库 E⒛23〕 sO3号

关于规范省直非工资统发∴顶算单1

工资发放操作程序的:通:知

省直各预算单位,工商银行、建设银行、中国银行、交通银行

吉林省分行及相关商业银行:

根据 《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关于零佘额账户管理有关事项

的通知》(财库 E zOOg〕 锊 号 )、 《关于进一步规范预:算单位零余

额账户管理的通知》(吉财库 匚zOOg〕 m2号 )” 为规范省直非工

资统发预算单位 (以下简称预算单位 )工。资发放操作行为,堵
塞预算执I行动态监控管理漏洞,加强预算单位零余额账户管理 ,

杜绝预算单位。以发放工资为名”将财政资金转移到实有资金账

户现象的发生”经研究,现通知如下:

一、全额开支预算单位工,资发放操作程序
1.全·额开支预算单位发放工资,必须选择本单位零余额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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户开户银行作为发放工资的代理银行 (以下简称代理银行),并
与代理银行签署代发工资合作协议,报吉林省财政厅国库处登
记备案。

2.全额开支预算单位发放工资,财政授权支付凭证付款人·⋯
万禾革位暮余额账户,收款丿、为本单位零余额账户或代理银行
工资代发专用账户。

二、差额开支预算单位工资发放操作程序
1。 差额开支预算单位发放工资,按照自愿原则选择本单位

零余额账户或基本账户的开户银行作为发放工资的代理银行 ,

并与代理银行签署代发工资合作协议,报吉林省财政厅国库处
登记备案。

2.差额开支预算单位发放工资,首先向代理银行报送代发
工资明细表,然后分别将零余额账户和基本账户内请领的工资
于同一天划转至代理银行工资代发专用账户。代理银行根据代
发工资明细表及相关规定将工资款项于当日划拨到单位职工工
资卡内。

3。 差额开支预算单位发放土资,通过本单位零余额账户向
代理银行划转请领工资时,财政授权支付凭证付款人为本单位
零余额账户”收款人为代理银行工资代发专用账户。

三、其他相关规定
1.坚决杜绝预算单位以转账和支取现金方式将单位零余额

账户资金,存入个人账户后集中缴纳税金、医保、社保及住房
公积金等缴费行为。违者依照 《中华丿、民共和国预算法》及其
实施条例、《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》和 《预算执行监督专
项行动阆题纠偏整改规则 (试i行 ,,I(财办监 EzO⒛ 〕Sz号 )以
及预算拙▲行管理有关规定处理。

2。 坚决杜绝预算单位以缴纳税金、医保、社保及住房公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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金等名义和违‘反归垫资金规定将单位零余额账户资金转入单位
实有资金账户:违者依照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》及其实施
条例、《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》和 《预算执行监督专项行
动问题纠偏整改规则 (试行》 (财办监 E⒛23〕

"号
)以及预

算执行管理有关规定处理。

3.坚决杜绝预算单位以支付会议费、培训费、劳务费等名
义套取现金、私设

“
小金库

”
的行为。违者依照 《中华人民共

和国预算法》及其实施条例、《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》和
《预算执行监督专项行动问题纠偏整改规则 (试行 ,,,(财办监
EzO23〕 sz号 )以及预算执行管理有关规定处理。

4.和F算单位因公务使用电己子不停车收费系统 (ETC)j应绑定
预算单位公务卡。消费完成后”可通过手机下载全国收费公路
电子发票服务平台 (票根 肿P),使用电子发票邮箱接收电子发
票作为报销凭证;对预算单位零余额账户代理银行无法绑定公

务卡的,目 前只能使用现金结算。

5。 鉴于预算单位与代理银行签订代发工资协议及为职工办
理工资卡等前期准备工作较多”本通知关于预算单位工资发放
操作程序的规定于 zOz3年 8月 1日 起开始实施。其他相关规定
自发布通。知起.实施。

6。 自本通知正式实施之日起”预算单位 (包扌Ξ:全额开支和
差额开支预算单位 )发放工资不得将本单位 资金转
入本单位基本账户等实有资金账户;对
算单位仍按原发放程序执行。

的预

信息公开选项∶依申请公开

⒛23年 6j目 12日 印发吉林省财政厅办公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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